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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工程造价复审的分析探讨

朱 淼

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 225008

摘 要：本文就安装工程造价的几个审核事项，从安装工程计量、计价、取费等几个方面，结合本人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情

况，谈谈一些心得体会，供大家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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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随着社会不断进步，经济高速发展，工程项目

朝着智能化、多元化、规模化发展，造价咨询服务的难度很

大，在开展审核工作中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，导致造

价审核人员不能全面的掌握工程内容、工程实施范围、工程

资料深度，这就需要工程造价审核人员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

平，必须掌握工程造价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章，多

积累造价经验，多了解施工现场，理论结合实际，才能有效

开展造价审核工作。

1  案例背景

我单位受建设方委托，对该项目安装工程进行复审，在

踏勘现场时及复审过程中发现一些焦点问题，现对这些问题

进行分析整理并提出几点个人意见。

1.1  本项目主要包括1幢综合楼、3幢标准厂房、室外道

路、绿化、配电房、室外管网等，总建筑面积为7.03万平方

米；本项目经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方，合同价为16600.8

万元。

1 . 2   综 合 楼 包 括 地 下 一 层 ， 地 上 十 层 ， 建 筑 面 积

16236m2，层高4.5m-5.7m，建筑主要结构建筑高度46.9m；

该工程包括给排水、消火栓、喷淋、消防报警、智能化等工

作内容。

1.3  标准厂房地上四层，建筑面积13500m2，层高均为

5.7m,建筑高度22.8m; 该工程包括给排水、消火栓、喷淋、消

防报警、智能化等工作内容。

1.4  配电房为一层，建筑面积306m2，层高5.8m；该工程

包括高压进线，高压进线柜、变压器、低压柜等工作内容。

1.5  该工程招投标、结算执行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

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

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

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

费用定额》（2014）及施工期间相关造价文件等[1]。

1.6  该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，工程结算方式为固定单

价；材料价格调整执行江苏省建设厅文件苏建价【2008】67

号《关于加强建筑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指导意见》；人工及其

他政策性调整以政府监管部分下发的相关文件执行。

1.7  该项目安装工程送审金额为28636876.19元，初审审

定金额为23140033.80元，初审核减金额5496842.39元，初审

核减率为19.19%。

1.8  特别说明，该项目招投标阶段的招标范围未包括室

外管网、配电房工程，室外管网、配电房未经招投标，后由

建设方与施工方签了补充协议，直接由施工方实施，结算方

式为按实结算。

2  争议焦点、解决对策

2.1  防火封堵综合单价是否可以调整？（实际施工内容

与设计图纸、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一致）

2.2  室外强电管网排管套用何种定额（室外电力管网

采用排管方式敷设？（电力排管采用C10混凝土垫层10cm、

C20混凝土包封，排管具体规格为6P100、8P100、10P100、

12P100、16P100）

2.3  设备费是否参与取费？（主要配电房设备为变压

器、成套供应的高低压柜）

2.4  关于10KV电力进线调试、4台变压器调试、1KV送

配电调试是否可以计取两次？

3  问题分析

3.1  内容概述：电气井穿楼板的桥架防火封堵，施工单

位现场实际采用的是普通水泥封堵，部分区域未进行封堵，

而防火封堵的清单项目特征中描述为“电气井穿楼板的桥架

防火封堵，采用防火隔板及防火泥进行封堵”，防火封堵中

标单价158元/处。

3.1.1  施工方意见：施工方认为本工程为结算方式为固

定单价模式，投标时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，自主报价，在实

际施工中完成了该清单项的工作内容，不应该调整该清单项

目综合单价。

3.1.2  我方意见：根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

范》（GB50500-2013）2.0.7条表述项目特征是构成分部分项

工程量清单项目、措施项目自身价值的本质特征，也就是项

目特征对应的是造价，实际施工时与项目特征描述不一致，

则有可能导致造价变化；根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

范》（GB50500-2013）9.4.1条说明：发包人在招标工程量

清单中对项目特征的描述，应被认为是准确的和全面的，并

且与实际施工要求相符。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提供的招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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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量清单，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及有关要求实施合同工

程，直到项目被改变为止。同理，在实际施工中在设计图

纸、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实际施工

工艺与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符的，应按照实际施工工

艺确定综合单价；防火封堵实际施工为普通水泥封堵，并不

是按照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的采用防火隔板

及防火泥进行封堵，我方结合招标控制价及中标综合单价等

相关数据，经测算，防火封堵综合单价30元/处[2]。

3.1.3  解决对策:经建设方、跟踪审计方、初审方、监理

方、施工方及我方共同开会研究，确定是施工方自身原因导

致该清单项目特征改变，实际施工工艺与工程量清单项目特

征描述不符，并测算每处封堵的人才机的消耗量，经共同测

算后认同我方测算的封堵综合单价30元/处，并在会议纪要上

签字确认，本项目工程合计防火封堵为1019处，合计核减分

部分项金额为1019处*（158-30）处/元=130432元。

3.2  内容概述：室外电力管网未经招投标程序，由建设

方与施工方签了补充协议，结算方式为按实结算。施工单位

报送结算中电力排管套用的是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

（2014）的第八册（路灯工程）中的硬质塑料管埋地敷设定

额8-325。

3.2.1  施工方意见：施工方认为电力排管属于塑料管道

埋地敷设，可以按照单根管道延长米计算并套用路灯工程的

管道敷设定额，因此套用硬质塑料管埋地敷设定额8-325。

3.2.2  我方意见：我方认为应套用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

价定额》（2014）的第二册（道路工程）的铺设邮电、电力

塑料穿线管，铺设塑料管管道(n×m) 定额。施工方认为电

力排管的施工工艺与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

的第八册（路灯工程）中的硬质塑料管埋地敷设定额8-287

的施工工艺一致是不妥的，定额8-325属于单根管道按延长

米敷设的，不符合电力排管施工工艺；定额8-325的定额工

作内容为配管，锯管，煨弯，管口处理，接管，埋设，封

管口；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的第二册（道

路工程）的铺设邮电、电力塑料穿线管，铺设塑料管管道

(n×m) 定额工作内容为钢筋支架加工、绑孔、锉管内口、铺

设、接续塑料管、试通等，电力排管实际施工情况如下图，

套用定额的原则是应考虑施工工艺相同或类似、符合实际施

工现场情况，因此我方认为电力排管套用定额应执行《江苏

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的第二册（道路工程）的铺

设邮电、电力塑料穿线管，铺设塑料管管道(n×m) 定额（2-

557~2-560）[3]。

3.2.3  解决对策：经参建各方协商同意，施工方及我方

共同到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站进行咨询，造价管理站对此

套用定额的问题做出了书面回复，回复内容为在工程造价

计价过程中，套用何种定额或借套定额应根据具体施工工

艺来确定，电力排管工作内容属于定额缺项，套用8-325不

符合电力排管的施工工艺，可参照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

定额》（2014）的第二册（道路工程）的铺设邮电、电力

塑料穿线管定额。根据造价管理站回复的内容，施工方认

可我方所套取的定额，合计核减分部分项（安装费）金额

为376823.65元。

3.3  内容概述：厂区内配电房施工未经招投标程序，由

建设方与施工方签了补充协议，结算方式为按实结算。施工

单位报送结算中将配电房主要配电设备（变压器、成套供应

的高低压柜）列入主材参与计取措施费、规费。

3.3.1  施工方意见：施工方认为变压器、成套供应的高

低压柜属于材料并是自行采购，不属于甲供材，应该要计入

安装工程主材中参与计取相关费用。

3.3.2  我方意见：根据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

（2014）中的工程量清单法计算程序（包工包料），乙供工

程设备费列入建安工程费，但不做为总价措施项目费、规费

计取的基数，具体如下： 

根 据 《 建 设 工 程 计 价 设 备 材 料 划 分 标 准 》 （ G B /

T50531-2009）4.1.2条规定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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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上述文件的规定及说明，本工程配电房中的变压

器、成套供应的高低压柜应属于设备，故我方认为配电房工

程中的乙供供电设备（变压器、成套供应的高低压柜）不应

做为总价措施费、规费的计取基数。

3.3.3  解决对策：经该工程各参建方召开协调会研究，

认同我方做法，配电房工程中的供电设备费不做为总价措施

费、规费的计取基数[4]。

3.4  内容概述：施工方关于10KV电力进线调试、4台变

压器调试、1KV送配电调试等计取了两次调试。施工方的

理由：开闭所电力调试在9月份上旬已全部完成、电力部门

已验收完毕并出具相关调试报告，但由于9月份中旬连续下

雨，开闭所东侧窗户上部漏水，大量雨水进入开闭所，漫

过相关设备基础；建设方要求9月份下旬送电投入运行，我

方为保证用电安全，防止电缆及电气设备进水后导致用电事

故，主动清除雨水后，特向建设方申请进行二次调试（具体

的签证是通过建设方、监理方、施工方共同确认的事实情

况），后建设方、监理方同意我方提出的二次调试方案。

3.4.1  施工方意见：施工方认为二次调试的情况是经过

三方确认的，签证中反映了真实情况（签证后附有调试方案

及现场照片），应该计取电力二次调试费用。

3.4.2  我方意见：虽然签证中的内容是通过三方确认

的，但是签证内容仅能反映施工方是进行了二次调试工作，

并不能直接确认应计取二次调试费用；我方对签证情况进行

确认时，发现监理签字栏中有一条说明（监理的说明为：经

我方监理现场确定，开闭所东侧窗户上部漏水是因为施工方

施工不到位，窗户上部与墙体有间隙，导致雨水从间隙流进

室内，漫过设备基础，对电缆及电气设备的影响不可预估，

慎重起见，同意施工方进行二次调试工作）；我方通过监理

意见结合实际情况，根据施工合同约定，认为开闭所漏水事

件属于施工方责任，二次调试工作是因为施工方的工程质量

不符合规定导致的，根据工程造价相关索赔事项的原则，谁

犯错谁承担相应责任，固不应计取二次调试费用（二次调试

工作属于实际发生但不予计量的工作内容）[5]。

4.3、解决对策：各参建方多次召开协调会认证，采纳

我方建议，确定开闭所漏水事件的责任方在于施工方，造成

调试费用增加的风险应由施工方承担。施工方各项证据面

前，最终承认是自身施工质量问题导致漏水，电力二次调试

费用由其承担。

4  结束语

综上所述，从本案例得出几点启示如下：

4.1  从施工阶段的跟踪审计角度上说，现场跟踪审计人

员应着重合同管理，重点是工程实施内容是否符合设计图纸

及清单项目特征描述，施工单位应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

及有关要求实施合同工程，如发现问题应立即提出跟踪审计

意见给建设方、监理方，要求施工单位及时整改，已实施工

程的内容无法整改的部分应依据施工合同约定对工程价款进

行调整并出具跟踪审计意见单。

4.2  从工程结算的角度上说，我们在接收到工程送审资

料时，首先应熟悉送审结算书、竣工图纸、现场签证及变更

资料，做到在踏勘现场时有针对性；其次在踏勘现场时，要

有针对性，要多注意工程细节部位，例如：应电气井中的桥

架穿板是否实施了防火封堵；给水井中的管道穿板是否放置

了钢套管；热水管道的保温厚度是否达到要求；吊顶内的管

道、桥架的支架是否按照要求施工，支架是否借用了装饰吊

顶的龙骨支架等；最后在审核的过程中，我们要通过对量、

价、费进行核算，依据合同约定，注重计价原则，结合设计

变更、签证等资料对工程造价全面审核，才能公平、公正、

客观的做好审计工作，才能为委托方做好咨询服务。

4.3 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，工程项目越来越多，越来越

复杂，造价咨询服务的难度越来越大，这就需要我们工程审

计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，平时要多积累经验，多到

施工现场实践，多学习，走到项目中去，才能发现更多的问

题，解决更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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